石屏县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分析报告

根据红河州财政局、红河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红河州税务局、红河州医疗保障局的统一部署和安排，按照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说明，我县坚持统筹兼顾、收支平衡的总体编制要求，在认真总结2024年各项社保基金实际运行情况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社会保险政策调整、费率调整、工资增长率、利率下调等主要因素，科学、合理、规范的编制2025年石屏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现将编制情况分析报告如下：
一、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工作机制建设情况
为全面、准确、真实、完整、规范的编制石屏县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县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税务局、医疗保障局成立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石屏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管理工作流程》，明确各部门在预算编制各个环节的工作重点和任务目标，要求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狠抓落实，团结协作，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编制任务。
二、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
我县社保基金管理严格按照（云财办〔2019〕81号）文件要求，进一步强化“财政牵头、部门配合、沟通协作、共同推进”的预算管理工作机制，明确财政部门、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及所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职责分工，各部门各负其责、协调配合，促进基金预算管理工作规范有序开展。严格执行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和收支两条线原则。社会保险基金的征缴由税务部门负责，收入全部缴入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在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时，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支付计划，经财政部门审核后，将所需社会保险基金由财政专户划拨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设的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专户，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组织发放。各险种分别建账，独立运行，按规定进行会计核算。 
三、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管理
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管理由各职能部门统一思想，强化基金管理风险防控意识，高度重视基金安全；明确部门职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配合，理顺基金管理职能职责和业务流程，建立覆盖基金收入、支出全过程的内控监管制度。
四、预算编报审核工作组织情况
我县2025年社保基金预算在石屏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严格按照《石屏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管理工作流程》开展工作，由各经办机构编制、初审，报上级经办机构，县财政同时复审，确定预算数据后由财政部门汇总，最后报县政府批准后上报州级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障局、税务部门。
五、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体情况
2025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163514万元，其中：保险费收入60009万元，财政补贴收入42410万元，利息收入493万元，委托投资收益755万元，转移收入481万元，其他收入162万元。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支出158383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97588万元，转移支出631万元，其他支出722万元。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本年收支结余预算为5131万元，年末滚存结余预算为4826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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